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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发布支持留学回国人才

在京创新创业13条措施

近日，北京市人才工作局、北京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北京市知识产权局、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等4部门印发《北京市支持留学回国人才创新创业若干措施》（以下简称《若干措施》），支持留学回国人才在京发展，推动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。

《若干措施》提出，试点建设“留学人员实习见习基地”，提供实习见习岗位以及留学回国人才引进、工作居住证办理、见习补贴等保障。支持建设优秀留学人员创业园，给予资金和工作居住证指标单列支持。在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资助和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启动支持计划中，加大对新兴产业留学回国人才倾斜力度。

《若干措施》明确，对毕业于世界大学排名前列国（境）外高校的理工医类硕士，以及在国（境）内取得博士学位，到国（境）外从事理工医相关领域博士后研究或访学的人员，优先予以引进。
《若干措施》规定，将留学回国人才纳入北京市统一就业促进政策体系，可享受企业吸纳类、技能培训类、就业见习类、创业扶持类等政策支持，定期发布招聘岗位、举办专场招聘会，帮助留学回国人才落地发展。
《若干措施》提出，每年遴选一批高层次留学人才、优秀留学回国人才创办企业分别给予资金支持，为留学回国人才创办企业提供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和创业担保贷款，提供低成本高品质创新空间等。
《若干措施》明确，为留学回国人才在居住、出入境便利、集体户落户和档案存放、荣誉表彰等方面给予保障。


